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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部分： 撮要 

澳門基金會（下稱“基金會＂）每年發放的財政資助款項巨大，於2010年1月至

2011年7月期間批准予以發展公益活動為宗旨的私人機構及個人的資助個案數目為

1,217個，涉及的資助金額為1,330,838,288.30澳門元，其中向私人機構中的社團發放的

資助，在個案數目及資助金額方面均較發放予其他的私人機構及個人為多（分別佔

92.11%及98.93%），有關公帑的運用一直都受到公眾所關注。是項審計工作主要集中

對上述期間，基金會向社團發放的財政資助進行審查，旨在核實基金會是否按照其

內部機制及指引審批、發放及跟進財政資助。 

1.1 審計發現及意見 

1.1.1 基金會對受資助者的申請預算及實際收支的審查 

1.1.1.1 申請資助時所申報的收入及開支預算與最終執行結果之差異 

在審視基金會在審批及監察的程序中，由部分受資助社團的活動報告中發現有社

團在申請時，在預計沒有本身收入的情況下，最終卻出現了額外的本身收入。有社團

由其他機構取得在申請時未有申報的資助收入，亦有社團在申請時申報由其他機構所

得到的資助金額僅為30,000澳門元，而最終卻達到6,806,435澳門元，與此同時，相關

社團實際開支亦相應大幅增加了40.87%。 

根據基金會的規定，若資助申請者向多於一個政府部門請求財政資助，在提出申

請時就必須申報接觸過的其他政府部門。而申請者在提出資助申請時，亦已了解到有

關的義務，故此倘若曾經向其他機構申請資助，就必須向基金會詳細列明有關的申請

資料、金額及批覆進展等情況。 

受資助申請者在申請時未有及時更新和提供準確的贊助收入資料，最終收入與最

初向基金會申請時所申報的資料出現顯著差異，尤其是來自其他政府部門及私人機構

所得的資助所得時，基金會便難以準確判斷批給的金額是否適宜和適度。此外，受資

助者在作出額外開支時基金會亦無法進行有效的監管。 

1.1.1.2 資助款項發放後的跟進和監督 

根據基金會《資助審批內部條例》第十八條之規定，受資助者在活動完成後指定

期間內，須向基金會提交活動報告，以便基金會了解有關活動的收支情況及執行狀

況。此外，條例亦規定基金會有權對獲資助單位的帳目進行審計，以及對資助項目的

跟進和監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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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務執行上，基金會除了派員出席活動項目作出實地了解外，亦會對受資助者

提交的活動報告作出分析。但根據資料記錄顯示，基金會對於資助款收入出現的異常

狀況並未有作出詳細的跟進，亦没有評估有關差異出現之合理性。 

至於按條例規定基金會需要對受資助者帳目進行審計的工作，目前仍處於對執行

細則進行商討和研究的階段，基金會目前在資助款項運用狀況的監督，僅對受資助方

所提交的書面帳目進行審閱，並作出相對表面的分析但欠缺資料的核實，在監管的

角度上存有較大的風險。 

1.1.1.3 對受資助者提交活動報告義務的監督及對違反者的處分 

根據《資助審批內部條例》第二十二條b項，並結合第十八條第一及第二款之規

定，未能履行及時提交活動報告義務的受資助者，經查實後其資助將立即被終止。凡

被終止的資助，根據第二十三條的規定，基金會有權要求受資助者退還已收取的所有

資助款或有關機構/個人將被列入凍結名單，自資助被終止日起兩年內，基金會不受理

該等機構或個人的其他資助申請。 

基金會過往對於未能履行及時提交活動報告義務的受資助者，並未曾按照本身法

規所要求而確切落實有效的跟進措施，直至2010年3月，才決定將以往未履行提交報

告義務的受資助者作出處理並列入凍結名單之內。然而，基金會並没有要求有關的受

資助者退回已收取的資助款項，有關的處理方式對於倘若故意或欠缺充分理據而不履

行義務的受資助者，並未能產生懲處或阻嚇的作用，亦不能避免同類事件再三出現的

風險。 

1.1.2 基金會以年度性定額制度發放的資助 

根據基金會《資助審批內部條例》第八條至第十二條，當中訂定了多項的原則及

考慮因素，其中第九條第一款e項的不累積資助原則指明，除屬特殊情況，每年只向

同一申請者發放一次資助，而目前基金會對某一界別社團的資助申請，採用了年度性

定額制的資助方式。 

在審查過程中發現部分資助個案的申請社團具有相同的登記會址，而會長或理事

長亦由相同的人士擔任。基金會原則上訂定了對該界別的社團的每個申請者，每年僅

發放一次的資助。然而上述情況令該等社團變相獲得了每年多於一次的資助發放，和

基金會所訂定之規則出現了矛盾。這種情況涉及13個社團的申請，雖然未有對基金

會的資助發放造成重大的不良影響，但仍然是值得關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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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審計建議 

基金會應該按照本身法規內所作出的各項規定，對受資助者的申請作出適當的評

估，並對批給的資助作出有效的監管措施，確保有關公帑能按照原定之申請計劃落實

執行和使用。 

1.2.1 基金會應採取適當的措施，並訂出具體的時限，令受資助者能正確申報申請資

助的相關資料，以便基金會對資助金額能夠作出正確的評估。 

1.2.2 基金會在收到活動報告後，應該對有關的內容作出深入的分析，並對異常的收

支情況展開調查研究。 

1.2.3 基金會有必要履行其監察的職責，盡快落實對受資助方的執行帳目進行調查和

審計的相關機制。 

1.2.4 基金會應該對未有履行提交活動報告的受資助者，應該及時作出處理及評估，

尤其需要關注有關項目是否已按照原定計劃執行，同時亦應適當執行《資助審

批內部條例》規定的罰則。 

1.2.5 基金會對社團發放年度性定額資助時，需注意具相同會址及相同領導成員的

社團的申請，倘若出現不正常增長時應及時加以控制，並訂出長期的跟進措

施。 

1.3 澳門基金會的回應 

基金會在回應中表示認同審計報告中的觀點，即：公共財政資源是有限的，而澳

門社團的數目以及申請財政資助的實體有不斷上升的趨勢，基金會必須擁有良好的資

助發放機制，並致力完善跟進監督工作，以確保資助款項得到適當的分配和使用。對

此，基金會一直不斷優化資助發放和跟進監督程序，同時密切關注受資助實體履行義

務的情況，推動社團積極配合貫徹善用公帑的原則。基金會的回應簡述如下： 

1.3.1 預算及實際收支的審查 

基金會表示就報告中指出受資助者的申請預算及實際收入出現差異的情況，在處

理資助審批過程中，一直密切跟進社團的預算收入及收益的調整情況，並將之作為審

批的重要參考資料之一。 

基金會希望透過目前實行中的改善步驟，來審慎釐定資助金額和進行資助發放後

的跟進工作，對已批出的資助款項嚴格遵循專款專用和餘額退款制度，與此同時，其

預算執行情況亦將作為基金會評估其新申請項目的因素之一，使評估受資助項目的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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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適宜和適度方面，能確立具有持續性的跟進措施，配合開展優化跟進報告的工作，

日後亦將與審計機制有機結合，以加强監督公帑的運用。 

1.3.2 資助項目的跟進和監督 

基金會表示非常重視對受資助社團帳目的審計，因為只有嚴格的審計，才可保證

財務報告的真實性和準確性。但是，由於基金會資助的社團數目眾多，所涉及領域廣

泛，實難確立統一的、方便操作的審計標準。為此，基金會已經開始研究相關的核查

原則，並着手聘用專業公司訂定核查標準，亦積極與社團進行溝通，逐步推廣審計工

作，以便盡快落實執行有關的審查機制。 

基金會表示目前已落實多項措施，包括主動與逾期未有提交活動報告的受資助者

聯絡並作出勸告，對於未有改善者基金會將根據《資助審批內部條例》執行相關的處

分措施，並繼續强化和完善有關工作。 

1.3.3 年度性定額制度發放的資助 

基金會表示已關注到就特定範疇社團存在類同身份的情況，並嚴格按照審批資助

的公正審批原則和普遍性與重點性相結合原則，每年只對該特定範疇的社團發放一次

資助，如有異常情況，基金會在審批及跟進程序上將透過適當的控制步驟，採取積極

措施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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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部分： 引言 

2.1 審計背景 

澳門基金會（下稱“基金會＂）根據第7/2001號法律、第12/2001號行政法規、第

4/2006號行政法規及第17/2011號行政法規，由1984年成立的前基金會和1998年成立

的澳門發展與合作基金會於2001年合併而成，其宗旨為促進、發展和研究澳門的文

化、社會、經濟、教育、科學、學術及慈善活動，以及旨在推廣澳門的各項活動。 

根據基金會章程規定，基金會在審批資助申請時，必須遵守9月1日第54/GM/97
號批示之規定。此外，基金會亦制訂了內部成文規章及指引，分別是由行政委員會

於2003年6月通過及2004年11月作出修訂的《資助審批內部條例》，以及由資助暨合

作廳資助處編製的內部工作手冊。 

基金會的資金主要來自澳門特別行政區娛樂場幸運博彩專營承批公司及轉批給

公司毛收入1.6%的撥款、特區政府的撥款、澳門特區以外的捐贈及其他法定收入。 

根據基金會提供 2010年的帳目資料顯示，在有關年度內的收入總額為

2,378,012,916.61澳門元（當中來自博彩稅的收入為2,170,775,008.69澳門元，佔收入總

額的91.29%）。根據基金會2010年的年度報告顯示，在有關年度內合共支付了資助款 
783,440,624.38澳門元。 

特區政府透過基金會向社團發放財政資助，並為社團的發展作出扶持，鼓勵社

團組織參與推動社區文娛活動，豐富社區生活及文化生活，凝聚和團結民眾，滿足社

會多元化的訴求，對整體社會的平衡發展起着積極的作用。另外從經濟角度而言，

特區政府在2008年的施政方針中亦清楚表示：“凡是該由政府做的，政府將全力以

赴；凡是民間做得更好的，主動交由民間承擔；凡有需要政府民間協力的，各方則

合作聯動。政府將進一步加强對社團的支持和協助，同時亦期望和鼓勵社團與時並

進、提升質素、優化服務。總之，政府將與社團、市民結成緊密夥伴，合力推進公

民社會的建設。＂ 

基金會每年發放的財政資助款項巨大，涉及範圍廣泛，而且往往是團體舉辦活

動的主要財政來源。有關公帑的運用一直都受到公眾所關注，由於公共的財政資源

是有限的，而澳門社團的數目以及申請財政資助的實體亦有不斷上升的趨勢，故此

基金會必須擁有良好的資助發放機制，並致力完善跟進監督的工作，以確保資助款

項得到適當的分配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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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基金會的組織架構 

基金會的機關為信託委員會、行政委員會及監事會，而內部架構包括： 

• 信託委員會秘書處 

• 秘書長，下設秘書處 

• 行政財政廳，下設行政處及財政處 

• 資助暨合作廳，下設資助處及合作處 

• 研究所 

• 澳門教科文中心 

基金會的組織架構圖 

    信託委員會  
 

 
  

信託委員會秘書處 
 

 

 
    

           

    行政委員會  
 

 
監事會 

           

           

各工作小組  秘書長  
 

 
  

     
 

 
  

 
秘書處 

           

           

行政財政廳  資助暨合作廳  
 

 
  

           

           

行政處  財政處  資助處  合作處  研究所  
澳門教科

文中心 

 
資料來源：澳門基金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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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基金會發放財政資助的流程 

根據第12/2001號行政法規《澳門基金會章程》之規定，基金會在審批資助申請時，

必須遵守9月1日第54/GM/97號批示之規定。此外，基金會亦制訂由行政委員會通過的

《資助審批內部條例》，作為設定評審之原則。 

根據了解，目前基金會發放財政資助的流程，大致可以分為四階段： 

1. 接受申請； 

2. 評估和審批； 

3. 支付資助款項； 

4. 事後跟進監督。 

根據基金會網站下載的資助申請表，已註明申請者所須填妥的資料，並且列出

資助申請者須遞交的文件： 

1. 申請函； 

2. 詳細活動計劃書； 

3. 預計支出明細表； 

4. 預計收益明細表； 

5. 向其他機構申請資助名單及其結果或回覆； 

6. 銀行帳戶資料副本； 

7. 簡介（個人簡歷 / 機構、社團簡介）； 

8. 身份證明文件副本（個人 / 機構、社團代表人）； 

9. 刊登於《政府公報》上之組織章程（本澳機構適用）； 

10. 地方政府發出之機構身份證明文件（非本澳機構適用）； 

11. 行政管理機關成員名單； 

12. 申請文件之文本檔（以磁碟 / 光碟 / E-mail 方式提交）。 

社團或個人申請者可就年度活動計劃或單項活動向基金會提出資助申請，並需要

在提交申請文件時附上預算收支項目的明細表，包括對本身收入的估算、向其他機構

或政府部門提出額外的資助申請，亦需將有關的申請資料向基金會作出申報。上述的

收支估算資料將成為基金會審批最終資助金額的重要參考資料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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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金會表示資助申請的資料通過受理檢查後便會對以下方面進行分析： 

一、 申請者及項目活動資料（包括申請者的資歷、背景及項目資料）； 

二、 對與申請者具有相同性質的社團/個人按全年活動或單項活動的審批記

錄進行橫向比較； 

三、 對該申請者過往的申請活動及審批記錄進行縱向比較。 

在得出該項資助申請的意見及建議（包括建議資助的金額範圍）後，便會上呈予

行政委員會審議，若申請金額超過50萬澳門元，行政委員會按規定交予信託委員會

審議。 

獲得當年年度活動資助的申請者，有義務在翌年的一月三十一日前向基金會提交

過往一年的年度活動報告；而獲得單項活動資助的則有義務在活動舉行完畢三十日內

提交項目活動報告，以便基金會對有關資助的執行狀況作出監察。 

2.4  審計範圍及目的 

根據基金會提供的資料，於2010年1月至2011年7月期間基金會批准予以發展公益

活動為宗旨的私人機構及個人的資助個案數目為1,217個，涉及的資助金額為

1,330,838,288.30澳門元。詳細情況見下圖一： 

圖一：基金會於 2010 年 1 月至 2011 年 7 月期間批給資助的資料 

獨立項目

活動經費
910宗個案

797,354,920.72
澳門元

年度計劃

經費
307宗個案

533,483,367.58
澳門元

 

資料來源：由澳門基金會提供 

考慮到基金會向私人機構中的社團發放的財政資助，在個案數目及資助金額方面

均較發放予其他的私人機構及個人為多（分別佔92.11%及98.93%），而對於這些申請，

基金會均採取了相同的審批和發放程序，故此是項審計工作主要集中對2010年1月至

2011年7月期間，基金會向社團發放的財政資助進行審查，旨在核實基金會是否按照

其內部機制及指引審批、發放及跟進財政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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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部分： 審計結果 

3.1 基金會對受資助者的申請預算及實際收支的審查 

3.1.1 審計發現 

3.1.1.1 申請資助時所申報的收入及開支預算與最終執行結果之差異 

為能更具體了解基金會在審批及監察的程序，故此從2010年1月至2011年7月期間

的資助批給中，對5個資助申請個案（包括年度計劃及單項活動）所提交的審批資料

及事後的活動報告進行了對照分析，資料如下表一： 

表一：2010 年 1 月至 2011 年 7 月期間 5 個資助申請個案的資料 

  社團 A 社團 B 社團 C 社團 D 社團 E 

 
活動/項目 年度計劃經費 年度計劃經費 獨立項目 

活動經費 年度計劃經費 獨立項目 
活動經費 

社團預計的 
本身收入 - 4,080,120.00 - 104,000.00 - 

社團申報 
向其他機構 
申請的資助 

30,000.00 1,243,510.00
民政總署無償

借出場地 400,000.00 - 

社團向基金會 
申請資助的金額 24,005,800.00 17,298,476.56 2,505,400.00 964,000.00 97,000.00

申請階段 

年度計劃/單項活 
動的預計總開支 (24,005,800.00) (21,380,120.00) (2,505,400.00) (1,468,000.00) (97,000.00)

 預計收支比較 30,000.00 1,241,986.56 - - - 

   

評估和 
審批階段 

基金會向社團發 
放資助的金額 18,000,000.00 13,438,476.56 1,000,000.00 960,000.00 40,000.00

   

社團活動項目的 
本身收入 4,032,322.55 3,109,123.16 232,259.20 105,245.00 - 

社團由其他機構 
所得之資助 6,806,435.00 1,188,160.00 - 480,000.00 35,000.00

基金會向社團 
發放資助的金額 18,000,000.00 13,438,476.56 1,000,000.00 960,000.00 40,000.00

事後跟進 
監督階段 

(活動報告) 

社團活動項目的 
實際總開支 (33,815,910.49) (17,810,797.66) (1,469,329.00) (1,586,096.00) (86,364.00)

 
實際收支 
執行結果 (4,977,152.94) (75,037.94) (237,069.80) (40,851.00) (11,364.00)

資料來源：由澳門基金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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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申請者在申請階段，須按規定提交年度活動計劃或單項活動之所有申請文

件，包括向基金會申報預算收入及預算開支等資料文件。在申請文件當中的收支估算

資料，於評估和審批階段，將成為基金會審批最終資助金額的重要參考資料的一部分。 

表二：2010 年 1 月至 2011 年 7 月期間 5 個資助申請個案的資料比較表 

  社團 A 社團 B 社團 C 社團 D 社團 E 

 活動/項目 年度計劃經費 年度計劃經費
獨立項目 
活動經費 年度計劃經費 獨立項目 

活動經費 

本身收入 
之比較 

在預計沒有本身

收入的情況下，

最後申報實際的

本 身 收 入 為

4,032,322.55 澳

門元 

實際本身收入

為預計金額的

76% 

在預計沒有本身

收入的情況下，

最後申報實際的

本 身 收 入 為

232,259.20 澳門

元 

實際本身收入

為預計金額的

101% 

實際和預計

一致，沒有

本身收入 

向其他機構 
所得資助 
之比較 

實際向其他機構

所得的資助為預

計金額的 226 倍

實際向其他機

構所得的資助

為預計金額的

96% 

實 際 和 預 計 一

致，沒有其他機

構資助 

實際向其他機

構所得的資助

為預計金額的

120% 

在申請時沒

有提出，但

最終獲得其

他機構資助

為 35,000 澳

門元 

實際總收入與

預計總收入 
之比較 

實際總收入為預

計 總 收 入 的

120% 

實際總收入為

預計總收入的

78% 

實際總收入為預

計收入的 49% 

實際總收入為

預計總收入的

105% 

實際總收入

為預計收入

的 77% 

實際收支與 
預計金額的 
比較結果 

實際總開支與

預計總開支 
之比較 

實際總開支為預

計 總 開 支 的

141% 

實際總開支為

預計總開支的

83% 

實際總開支為預

計總開支的 59%

實際總開支為

預計總開支的

108% 

實際總開支

為預計總開

支的 89% 

* 審計署對澳門基金會資料的分析 

參照表一及表二可以發現在預計本身收入及實際收入出現明顯的差異： 

 本身收入的差異 

社團 A 和社團 C 在申請時，均在預計沒有本身收入的情況下，而最終卻出

現了額外的本身收入。 

 由其他機構取得在申請時未有申報的資助收入 

社團 A 在申請時所申報向其他機構申請資助的資料僅為 30,000 澳門元，但

其最終由其他機構所得到的資助金額，卻大幅增加至預計金額的 226 倍，即

6,806,435 澳門元。社團 E 在向基金會中申請時則没有申報任何相關的資助

資料，但在活動報告中卻顯示得到了其他機構資助 35,000 澳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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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第54/GM/97號批示第1.4之規定，倘若活動所屬相關範疇的政府部門多於一

個，主辦者可選擇其認為較適合者，向該部門申請發放財政資助，並需要在其申請

中指出為同一目的而接觸過的其他的部門。 

基金會的資助申請表內所列出的其中一項，是要求申請者提供“向其他機構申請

資助名單及其結果或回覆＂的資料。而資助申請表背頁第4.1項一般義務中亦已指

出：“原計劃有任何更改時，包括活動日期之變更、活動內容之變更或預算之變更，

需在活動舉行前或者項目完成前及時通知基金會，並得到基金會之許可。＂同時，根

據基金會的內部條例，收支估算資料將成為基金會審批最終資助金額的重要參考資料

的一部分。 

然而，在這些個案的資料中，沒有任何文件顯示收入的資料曾作出過變更。對於

由其他機構得到的額外資助收入，上述社團並没有在變更出現時及時通知基金會，

而僅在事後的年度或項目活動報告中作出交代。基金會表示在現行程序中並没有相

關的機制去跟進和確保申請者在倘有取得額外資助時，會及時地向基金會作出申報。 

申請者在作出申請時已承諾在接受資助後，得履行特定的義務，其中包括：在獲

得當年年度活動資助者必須在翌年一月三十一日前提交年度活動報告；獲得單項活

動資助則在活動舉行完畢三十日內提交活動報告。另外，在有需要時將會配合基金會

對其帳目作出的審核。有關活動報告的組成基本包括以下的資料： 

− 總結報告； 

− 財務報告； 

− 基金會要求受資助者按項目類型提交不同的附件； 

− 填寫基金會提供的受資助活動評估報告表。 

基金會當收到受資助活動報告後隨即對有關資料進行分析，尤其在財務運用上

的情況。倘屬基金會撥給的資助款未用罄，根據“專款專用＂原則，有關餘款必須

退回基金會。基金會會為有關活動撰寫分析報告，並論及以下四種情況： 

1. 活動報告提交情況（報告提交的時間及內容詳細程度）； 

2. 財務分析（實際收支情況比較、預算的執行情況、開支的合理性和必要

性之分析）； 

3. 活動計劃的執行情況（與原計劃是否一致）； 

4. 綜合評述（對該受資助社團的合作性、項目執行情況、資金使用情況、

社會效益評估及項目是否達到預期效益作出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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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金會編製分析報告的主要目的，是對受資助活動的收支及執行情況作出跟進和

評估。現對表一中五個個案基金會所編製的跟進表，將其綜合評述的內容作出摘錄，

詳見表三： 

表三：對五個個案的跟進表作出的綜合評述摘錄 

 社團 A 社團 B 社團 C 社團 D 社團 E 

分析報告 

第 1 點 

沒有按時遞交報

告。 

較規定日期超出

約 20 日。 

文 件 及 內 容 簡

明。 

沒有按時遞交報

告。 

較規定日期超出

約 1 個月。 

文件齊備，內容

簡明。 

沒有按時遞交報

告。 

較規定日期超出

6 日。 

文件齊備，內容

尚算詳細。 

按時遞交報告。 

 
  
 
文 件 及 內 容 簡

單。 

沒有按時遞交報

告。 

較規定日期超出

約 1 個半月。 

文 件 及 內 容 簡

單。 

分析報告 

第 2 點 

實際總支出比實

際 總 收 入 超 出

4,977,152.94 澳

門元，超支金額

由該會支付。 

實際總支出比實

際 總 收 入 超 出

75,037.94 澳 門

元，超支金額由

該會支付。 

實際總支出比實

際 總 收 入 超 出

237,069.80 澳門

元，超支金額由

該會會長支付。

實際總支出比實

際 總 收 入 超 出

40,851 澳門元，

赤字由該會自行

支付。 

實際總支出比實

際 總 收 入 超 出

11,364 澳門元，

超支金額由該會

支付。 

分析報告 

第 3 點 

實際總支出比預

算 總 支 出 多 出

40.87%，即增加

了約 980 萬澳門

元。 

(列出原因) 

實際總支出為預

算 總 支 出 的

83.31%，即減少

了約 357 萬澳門

元。 

(列出原因) 

實際總支出為預

算 總 支 出 的

58.65%，即約減

少了 103.6 萬澳

門元。 

(列出原因) 

實際總支出比預

算 總 支 出 多 出

8.04% ，即增加

了 118,096 澳門

元。 

(列出原因) 

實際總支出為預

算 總 支 出 的

89.04%，即約減

少了 10,636 澳門

元。 

(列出原因) 

分析報告 

第 4 點 
活動基本按原計

劃進行。 
活動基本按原計

劃進行。 
活動基本按原計

劃進行。 
活動基本按原計

劃進行。 
活動基本按原計

劃進行。 

資料來源：由澳門基金會提供 

根據上述基金會編製的分析報告，發現只列出實際總支出比原計劃出現差異的

原因，但在查閱文件檔案時，沒有發現任何記錄顯示基金會曾對該等情況作出仔細的

分析，而且跟進表內僅沿用了社團所提交報告中的相關內容，基金會亦未有對有關的

現象表示出關注和提出意見。 

3.1.1.2 資助款項發放後的跟進和監督 

基金會對於資助項目的跟進和監督工作，除了根據受資助者提交的報告進行審

閱外，還可以對資助使用情況進行調查和審計。在2010年1月至2011年7月間，基金會

批准的資助項目總數為1,217個，於該期間基金會曾派員出席活動，並以不同形式對有

關活動作實地了解的項目總數為195次，所佔百分比為16.02%。詳見下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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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2010 年 1 月至 2011 年 7 月期間，基金會曾派員出席 
對獲資助舉辦的活動作實地了解的資料 

 資助批給的 
項目總數 

(a) 

派員出席作實地 
了解的項目總數 

(b) 

所佔百分比 
(b)/(a) 

2010 年 1 月至

2011 年 7 月 1,217 195 16.02% 

資料來源：由澳門基金會提供 

根據基金會《資助審批內部條例》第十八條之規定，受資助者在活動完成後指定

期間內，須向基金會提交活動報告，以便基金會了解有關活動的收支情況及執行狀

況，而基金會在發出資助予受資助者前，亦透過信函再次提醒其有關的義務。 

此外，根據《資助審批內部條例》之規定，基金會有權對獲資助單位的帳目進行

審計，然而基金會由成立至今，並未有落實執行過對獲資助單位帳目的審計工作。雖

然基金會亦曾表示：“為清楚了解批給資助款項的合理運用，增加透明度，可要求獲

資助單位接受核數師或會計師的審核。＂然而在2011年初基金會才展開研究對資助款

項運用情況進行審計的原則，並對執行細則進行商討和研究。 

3.1.1.3 對受資助者提交活動報告義務的監督及對違反者的處分 

根據《資助審批內部條例》第二十二條b項，並結合第十八條第一及第二款之規

定，未能履行及時提交活動報告義務的受資助者，經查實後其資助將立即被終止。凡

被終止的資助，根據第二十三條的規定，基金會有權要求受資助者退還已收取的所有

資助款或有關機構/個人將被列入凍結名單，自資助被終止日起兩年內，基金會不受理

該等機構或個人的其他資助申請。 

根據資料記錄顯示，基金會對於未能履行義務的受資助者，一直以來除了發出公

函提醒其需要提交報告外，並没有採取其他的跟進措施，最早的個案可追溯至2003
年。直至2010年3月，基金會才對過往多年仍未履行提交活動報告的受資助者，作出

了一次性的討論和處理，主要的決定結果如下： 

1) 對其中 18 個未履行提交報告義務的受資助者，由當日起列入凍結名單

並在兩年內，基金會不受理該等機構或個人的其他資助申請； 

2) 另外兩位受資助者因已身故，故決定將該兩項目的相關文件存檔處理。 

對於決議中未有要求受資助者退回已收取的資助款項，基金會表示在絶大部分情

況下有關的活動經已完成，但基於某些原因，例如社團的管理層進行了屆別替換或受

資助者已身故等，而導致未有或未能履行提交活動報告的義務，故此經綜合考慮後基

金會認為，將有關受資助者列入凍結名單內為較適宜的處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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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實務操作上，基金會表示目前每周會對逾期提交報告的受資助者名單作出

跟進，主動與有關受資助者聯絡並作出勸告，如最終仍未改善，便會根據《資助審批

內部條例》第二十二條及二十三條規定，把未履行提交報告義務的受資助者列入凍結

名單，由即日起兩年內，將不受理該等機構或個人的資助申請。 

3.1.2 審計意見 

3.1.2.1 資助項目計劃之變更 

根據第54/GM/97號批示規定，若資助申請者向多於一個政府部門請求財政資助，

在提出申請時就必須申報接觸過的其他政府部門。而申請者在提出資助申請時，亦已

了解到有關的義務，故此倘若曾經向其他機構申請資助，就必須向基金會詳細列明有

關的申請資料、金額及批覆進展等情況，以便基金會根據收入及開支的情況決定批給

資助金額，以及審批開支的性質和金額是否適宜和適度，從而對申請項目作全面評估。 

為此，基金會對資助金額的決定，很大程度取決於對受資助者在提出申請時所提

交的資料所作出的評估，其中包括活動內容、項目預算、預計的本身收入、預計向基

金會以外取得的資助金額，以及向基金會申請的金額。基金會亦强調倘若有關資料出

現變化時，必須主動向其作出更新。申請者是否有向第三方提出資助申請，或者獲得

第三方承諾的資助金額，該等資訊對於基金會在審批時，具有重要的參考作用，以便

作出適度的批給考慮。 

參照表一及表二，發現其中兩個個案在獲得其他機構資助收入方面的最終執行結

果，與申報時出現了明顯差異的情況，分別是社團A（差異為由最初的3萬澳門元到最

終的680萬澳門元）及社團E（差異為由没有資助到最終的3.5萬澳門元）。然而基金會

在收到活動報告後，對於受資助者收入較預算高的現象並無作出任何的跟進措施，

所以無法知悉因此而增加的開支是否適宜和適當，如此基金會也難以判斷所批給的金

額是否適當，因而不能確切地履行其監督公帑合理運用的義務。 

3.1.2.2 資助發放後的跟進 

對於已發放的財政資助，基金會有責任透過有效的監督措施，去確保有關資源能

適當地被運用於原計劃中之用途，並對餘款作出監察及處理。基金會目前對資助活動

的監督機制，除了派員出席並以不同形式作出實地了解外，主要仍是透過審閱受資助

者所提交的活動報告，知悉及評估有關活動的舉行情況及所獲津貼的運用狀況。 

然而根據表三顯示，基金會在收到社團提交的活動報告後所編製的跟進表中，除

了將社團所提交的帳目收支狀況及執行情況的資料作出直接套用之外，對活動執行狀

況的評定均為“活動基本按原計劃進行＂，而没有任何可見資料顯示，基金會曾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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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資助款項收入所出現的異常狀況作出詳細的分析和跟進研究，評估出現有關差異之

合理性。基金會對於受資助者在獲得計劃申報以外的資助收入，應該作出具體的研

究，以確保受資助者對於取得的財政資助都能合理和適當地使用。對於受資助者在開

支執行結果和項目預算之間所出現的差異，基金會亦有必要作出了解和比較，以確保

有關開支在增加時必須用得其所，而在減少時亦不致影響到計劃的原意和質量。倘若

存在餘款時，基金會亦應該考慮收回有關款項，以免出現不合理盈餘及浪費的情況。 

對於基金會過往多年均未有採取有效的措施，去解決受資助者没有履行提交活動

報告義務的情況，令資助款項在發放後得不到有效的監管，未能確保有關公帑按照原

先的申請目的而使用。基金會應該訂立適時和有效的措施，向未有履行義務者作出緊

密的跟進，屬於屢勸無效者執行部門應該及時向上級作出報告並進行處理。 

另外一點值得注意的是，申請者在獲得資助的同時，亦承擔了接受基金會或委託

第三方對其帳目作出審查的義務。然而根據了解，基金會未曾履行《資助審批內部條

例》中規定對受資助者進行帳目調查和審計的職責，目前僅對受資助方所提交的書面

帳目進行審閱的做法，只能作出相對表面的分析，在監管的角度上存有較大的風險。 

3.1.2.3 處分與罰則 

基金會在其《資助審批內部條例》中規定，倘若一經查實申請資助者出現申請文

件資料不屬實、虛報或隱瞞不報，或違反了獲資助者的義務，則有權終止有關資助，

甚至要求退回已收取的金額或進一步依法追究其連帶責任。因此，基金會必須以有效

的方式，按規章內的要求嚴格執行跟進和監察工作，令到有關的監督機制能夠發揮應

有的作用，方可確保公帑能夠得到妥善的運用。 

根據資料顯示，基金會對於所有未有完成提交活動報告的申請者，僅作出將其列

入凍結名單內的處分，而並没有採取要求退回款項的措施，有關的統一處理方式對於

倘若故意或欠缺充分理據而不履行義務的受資助者，並未能產生懲處或阻嚇的作用，

亦不能避免同類事件再三出現的風險。 

3.1.3 審計建議 

3.1.3.1 基金會應採取適當的措施，並訂出具體的時限，令申請者能正確申報申請資

助的相關資料，並當有變化時能作出適時的更新，以便對資助金額能夠作出

正確的評估。對於受資助者在出現或預視會出現取得資助金額和申報時有所

不同的情況時，基金會應該及時作出跟進，了解事實和原因，並能夠參照最

新的情況為資助金額作出最佳的決定。 

同時，基金會亦必須設立有效的機制，對出現申請者在申請期間或者獲得基

金會資助後再得到其他機構進一步資助的情況，作出研究分析並採取適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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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進措施，以確保基金會的資助款項能在合理的情況下得到運用，避免受資

助者出現重叠取得贊助，而導致開支膨脹和浪費的情況。此外，基金會亦應

該加强與受資助者之間的溝通和共識，使之配合及時申報之義務。 

3.1.3.2 基金會在收到活動報告後，應該對有關的內容作出深入的分析，尤應關注受

資助者在活動期間所得到的收入，是否與基金會作出審批時的依據有所不

同，並對異常的情況展開調查研究。 

3.1.3.3 基金會有必要根據《資助審批內部條例》中第十九條及第二十一條中之規定

履行其監察的職能，盡快落實對受資助方執行帳目進行調查和審計的監察機

制，解決技術上的問題，並且訂定執行上的原則和細則，例如審計對象的納

入準則和對受資助者帳目審計的深度及廣度範圍和審查標準。在訂立準則後

應與受資助者進行充分的溝通，讓其清晰了解並作出相應的配合，解決基金

會和受資助者在帳目審查事宜上的分歧和障礙，落實執行有關的審查機制。 

3.1.3.4 基金會應該對未有履行提交活動報告的受資助者，就有關情況作出適當的審

查和跟進，倘若發現存在明顯的違規狀況，應該及時作出處理並評估提起合

適和有效的處分之可能性（包括列入凍結名單或要求退回資助款項），以確保

公帑得到妥善的監督與運用。 

3.2 基金會以年度性定額制度發放的資助 

3.2.1 審計發現 

基金會目前僅對某一界別社團的資助申請，主要採用年度性定額制的資助方式。

參照2010年及2011年1至7月的資助清單，基金會對於該界別每個活動項目的經費申

請所發放之定額資助金額，分別於2010年為8,000澳門元及2011年為9,000澳門元，此

外2011年對活動場租發放之定額資助金額為21,500澳門元及28,000澳門元。在上述兩

段期間基金會對該等社團申請個案的資助審批資料，詳見下表五： 

表五：2010 年及 2011 年 1 至 7 月期間涉及某一界別社團的個案審批資料 

期間 批給 
個案總數 

定額批給 
個案總數 

超過定額的 
批給個案總數

不批准的 
個案總數 

資助總金額 

（澳門元） 

2010 年 1 月至 12 月 142 個 130 個 11 個 1 個 3,300,000 

2011 年 1 月至 7 月 124 個 117 個 6 個 1 個 5,039,000 

總數 266 個 247 個 17 個 2 個 8,339,000 

資料來源：由澳門基金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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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資料顯示，基金會對於大部分該界別社團申請項目已採用年度性定額

制的資助發放方式，原則上所有的申請的個案都會被受理並獲得資助，只有17個個案

的批給金額超過年度定額，而且不批准的項目只有2個。 

在審查過程中發現到一個異常的情況，就是部分資助個案的申請社團具有相同的

登記會址，同時亦由相同的人士擔任會長或理事長的職務。基於此，現對同時出現上

述兩種情況的社團的申請作出了分析，結果發現在2011上半年內合共有13個社團，在

具有相同會址及相同會長或理事長的情況下，使用了不同社團的名義而獲得資助批給

（詳見下表六），涉及金額合共262,000澳門元。這13個案中包含了兩種形式的資助，

一種是對活動經費的資助（9,000澳門元），另一種是對活動場地的資助（21,500澳門

元及28,000澳門元）。 

表六：2011 年 1 月至 7 月期間具有相同會址及相同會長或理事長的社團資料 

序號 申請者 會址 會長或理事長 

1 社團 1 

2 社團 2 
地址 A 會長甲 

3 社團 3 

4 社團 4 
地址 B 會長乙 

5 社團 5 

6 社團 6 
地址 C 會長乙 

7 社團 7 

8 社團 8 

9 社團 9 

地址 C 會長丙 

10 社團 10 

11 社團 11 
地址 D 會長丁 

12 社團 12 

13 社團 13 
地址 E 理事長戊 

資料來源：由澳門基金會提供 

經審查上述13個案所遞交的資料，均能符合基金會《資助審批內部條例》的規

定，例如：在申請文件已列出明細的預算收入及開支、按時遞交活動結束後的報

告、於報告列出明細的實際收入及開支、並附有單據副本、剪報、相片等等。 

採用年度性定額制的資助方式，主要是在審批資助金額上作出了定額的規限，但

對於其他審批要件仍然會按既定的原則，例如每年只接受一次同性質活動的資助申

請，故此基金會原則上每年只對該等範疇同一個社團發放一次資助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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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金會表示，行政委員會一直都有關注該等範疇社團存在類同身份的情況及作出

研究，且於2006年及2007年分別編製了相關的報告書。 

在2006年報告中，基金會對有關社團架構成員的重複問題進行了統計和分析，根

據資料顯示，重複者最多參與8個社團，但多數人只參加一個、或者兩個社團，故此

除個別社團外，社團之間的管理機關成員重複並不嚴重。而同一職位尤其是主要負

責人（會長、理事長等）重複的亦不算多。而在2007年報告中，基金會分析了有關社

團在舉辦活動方面所存在的問題，包括：場地租借困難、入不敷支等，同時亦發現不

少社團雖然每年只獲一次的資助款，但源於對興趣上的熱忱，故此每年仍會舉辦超

過一場的表演。 

3.2.2 審計意見 

根據基金會《資助審批內部條例》第八條至第十二條，當中訂定了多項的原則及

考慮因素，其中第九條第一款e項的不累積資助原則指明，除屬特殊情況，每年只向

同一申請者發放一次資助。 

對於有社團在申報相同的會址及相同的會長或理事長下，以不同社團的名義獲

得資助批給，當中涉及13個社團合共獲得資助款262,000澳門元。在一般情況下，一

個社團每年應該只能獲得一次基金會的定額資助。然而，該等社團在同一年度中，分

別向基金會進行了活動經費的申請，上述情況令該等社團變相獲得了每年多於一次的

資助發放，和基金會所訂定之規則出現了矛盾。目前發現的13個個案，雖然未有對基

金會的資助發放造成重大的不良影響，然而有關的狀況依然是值得關注的。 

對於上述情況的分析意見如下： 

一） 針對現時基金會執行年度性定額制的資助發放情況，了解到基金會對大部

分該界別社團的申請項目，已採用了年度性定額制的資助發放方式，當中

的社團都有按照一般規定在申請及活動結束後遞交所需資料，而基金會每

年只向每個申請者發放一次資助。故此，執行年度性定額制的資助發放，

並沒有出現抵觸或違反第 54/GM/97 號批示及基金會《資助審批內部條例》

的情況。 

二） 然而對於使用同一登記會址、會長或理事長以及性質均相同的社團，基金

會應該針對實際情況作出平衡的考慮，嚴格把關，並加强和社團之間的溝

通，傳遞自律意識，令財政資源在不同的社團之間可以得到有效的分配和

利用。 

三） 對於其他界別範疇的社團，基金會亦有需要逐步開展研究定額制度發放資

助的可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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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審計建議 

建議基金會日後對該界別社團發放年度性定額資助時，需注意就相同會址及相

同會長或理事長下使用不同社團的名義所獲得資助批給的數量，在有需要的情況下

要及時加以控制，並訂出長期的跟進措施。同時，對於其他界別範疇的社團，基金會

可按照該等範疇社團申請活動的情況，開展研究以年度性定額制度發放資助的可行

性。 





 

21 

第 4 部分： 審計對象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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